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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中的新闻文化：当代英国媒体法规概览 

作者： 戴雨果  

关键词： 新闻文化 英国 媒体法规┊阅读：521次┊ 

内容提要 任教于英国诺丁汉·特伦特大学语言与媒介研究系的学者Hugo De Burgh(中文名为戴雨果)，撰写的《变化中

的新闻文化：当代英国媒体法规概览》一文，从当前英国媒介和法律界关注的新闻法议题、媒体运行的法律框架、隐私

权的保护、为消息来源保密中涉及的权利冲突等主要问题入手，简明扼要地梳理了近年来英国媒体法律环境的变化，对

了解英国当代新闻法治的走向，应有一定的帮助。 

一、当前媒体法律的一些主要概念 

英国媒体界一直认为，自己肩负各种社会使命：监督有钱有势的阶层，揭露渎职现象，报道一切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

件。不过记者报道新闻的方式却不断引起非议。对英国王妃戴安娜的报道便是突出的一例，对戴安娜的报道说明了媒体

对私人生活无孔不入的侵犯。一些议员呼吁通过立法保护隐私权；公共与民间组织与希望他们的机密不被泄露。因此，

社会上对记者的敌意与日俱增，到目前为止，政府拒绝立法保护隐私权。 

记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。他们认为，自己对某个人或组织说真话的权利受到了限制，获得某个人或组织信息的权利被严

厉的法规所剥夺，而公众要了解这些信息是合情合理的要求。直到不久前，记者才说服法官保护其信息来源，不过这种

权利还是受到很多限制。许多人呼吁通过《权利法案》给记者以法律上的保护，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记者早已享受这

一保护。不久欧洲人权公约将在英国生效，对此英国记者持欢迎态度。 

记者组成的压力集团“争取报纸自由”运动认为，当前英国媒体界的坏作风，如侵犯隐私权、展示暴力与不恭行为，是

过度商业化、大资本的控制，及缺乏有效管理的结果。这些观点反映在该组织发表的《媒体宣言》中。1997年大选期间

他们呼吁政府制订政策，以“鼓励媒体业更加民主化，提高质量，增加多样性，限制媒体所有权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

手”。《媒体宣言》还呼吁成立新的管理机构，强化所有从业人员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意识，建立消费者协会。这些要求

在国会中通过，并变成法律还不太可能，但是这一运动，以及对保护隐私法的呼唤，确实表明英国媒体法规有待完善。 

二、媒体运行的法律框架 

在媒体运行当中，法律规范的主要范围有：保护名誉、信心、国家机密、知识产权；惩罚宣扬诲淫，亵渎宗教、败坏道

德，以及妨碍正义之实施等行为。英国对媒体进行管理的主要法律框架是不成文法(苏格兰实行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另一种

体制)、按某些国会条令建立的媒体管理机构及其运动原则、欧洲人权公约等。但欧洲人权公约在1998年才纳入英国法

律，2000年方可生效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行业守则、职业道德条例，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措施。例如：游说管理委员会。政

府通过这些方法，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媒体的活动，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成功。英国没有成文法，对信息自由及隐私权

没有宪法的保护。言论自由是一种信念，过去几百年不成文法的裁决中，不断地被重申了这一信念。不过，如果言论自

由与个人、组织、社会、及国家的权利发生矛盾时，就有必要调解两者之间的关系。即使言论自由是压倒一切的原则，

都需要通过不成文法的裁决，及某些立法对其做适当的限制。 

三、言论自由与法律 

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，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这一观念受到了版权、数据，及保密等法律的限制。在媒体领

域，这一观念还受到了“藐视法律法”的限制。下面将专门谈这些问题。版权法明文规定，禁止使用他人私有日记、照

片及其他文件，但这并不包括经允许使用这些材料，或使用自己制作的上述材料。不过，有些国家禁止记者使用这些材

料，除非记者能证明披露这些内容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利益。英国没有类似的法规。记者认为，私人材料往往记录了当事

人与他人图谋不轨的行为，有必要将其纳入新闻调查的对象。记者以“公众利益”与“公平对待”等为理由，为使用当

事人私人材料辩护。 

数据保护法禁止为某一目的收集的数据被用于其他用途。依据本法，数据拥有人有权了解记者用了自己哪些材料。1998

年通过的数据保护法规定了某些例外情况，即数据的某些特殊用途可以不受此法限制，新闻调查便是重要的一种特殊用

途，因而是一种例外。信心法禁止泄露机密，例如雇主的某些机密。不过记者常常用公众作武器，反击依据本法对记者

提出的指控。 

四、隐私权与法律 

在调查某个别人物过程中，记者经常受到反诽谤法、保护私人领地法，及反骚扰法的限制。记者常被拒之门外，当事人

避而不见，理由是记者不许侵入私宅、破坏他人安宁。不过，现代技术为记者提供了监视设备，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妨碍

记者追踪当事人。保护公民不受无理的诋毁与污蔑。记者若提出指控，必须证据确凿，经得起法庭的验证。如果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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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

作者：韩鸿┊ 1900-01-01 

1999年，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

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，影响他们发展的

最大障碍是什么。回答不是食品、住房

或医疗卫生，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。[1] 

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，给弱势群体

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，…… 

·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

作者：时岱┊ 2005-11-28 

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，

以及社会、工作、生活节奏的加快，我

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“大容量”的“快

节奏”。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

“快节奏”播音应当给予肯定，但必需

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。新闻宣传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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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-2010 2009-10-18

·2009互动电视（中国）峰会通告 2009-10-18

·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-10-13

·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-10-03



名誉受损，以诽谤罪起诉媒体，记者又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，媒体将被罚以巨款。诽谤罪的具体条款使媒体处于不利地

位。法庭原告不必证明被告企图破坏原告名誉，或伤害原告，原告只需证明：a.被告有关言论损害了原告名誉；b.这些

言论是针对原告的；c.这些言论被发表了。这些条款使记者和媒体经营者噤若寒蝉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唯恐卷入官司中而

难以自拔，加之有些法官对媒体存有偏见，或不懂新闻，或干脆不负责。一些社会组织呼吁扩大《诽谤法》的适用范

围，保护社会组织的名誉。在当前“反诽谤”的概念中，政府官员及组织不在保护之列。在一次重要的案例中，法庭裁

决地方政府不得以“反诽谤”为自己辩护。不过“反诽谤”概念并没有一个绝对清楚的适用范围，媒体在与社会富翁及

某些组织打交道的时候，不得不小心谨慎，以免遭到起诉，因为法庭的裁决是无法预测的。不过，媒体也是财大气粗的

社会组织，有时发表一些轰动性的消息，毁了某人的名声，也许得大于失，因为轰动性新闻创造的利润总是多于法庭的

罚款。例如，太阳报曾发表了一篇消息，披露了歌星埃尔顿·约翰的所谓年轻情人的自白，并附以裸体照片；之后，又

向约翰赔巨款以弥补其名誉损失，但不难看出，太阳报还是从“诽谤”中足足捞了一把。某些媒体神机妙算以此为生财

之道可略见一斑。 

五、藐视法庭法 

社会上有一种共识，认为媒体对法庭审理过程的报道，有助于提高审判的公正性及透明度，因为法庭的审判是以大众的

利益为前提的。为了防止对公平审判的妨碍，及对司法系统的不恭，通过了《藐视法庭法》及其他一些法规。其主要内

容有：记者不可与审判员交谈，不可泄露证人、协同犯，及强奸案受害人的姓名，必须保守有关行业机密。最重要的一

点是，在审理之前及审理过程中，记者不可以偏向的态度进行报道。在70年代，酒业合营公司控告《星期日时代报》及

其他报纸，声称他们不应报道该公司被控使用某种化学品，并导致新生儿畸型，因为这种报道会影响听证会的决定。

《星期日时代报》最终向欧洲人权公约提出申诉，并赢了这场官司。这一事件导致了1981年英国有关法律的修改。在这

类问题中，记者最关心的是消息来源问题，即法庭是否有权迫使记者出示消息来源，这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。不过在

1996年古德文案件中，记者保护消息来源的权利得到了维护。 

六、管理 

在英国，具有执法功能的媒体管理机构有：a.英国广播公司董事会；b.独立电视管理委员会；c.广播电台管理委员会；

d.广播电视申诉委员会；e.广播电视质量标准委员会。印刷媒体有两个不具执法功能的管理组织：报业委员会和申诉委

员会。一些报界评论家提议，应给予这个组织相应的法律权力。英国广播公司的特许条件每10年续延一次，其依据是20

年代提出的建台原则，即该公司应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，并收取特殊税(许可证费)以维持其运行，这些特许条件只需每

10年审查一次。董事会负责BBC与政府所签协议的条款得以执行，例如，BBC必须每天播放国会的消息等。董事会主席由

政府任命。董事会还必须保护BBC应在报道中客观公正。保证客观公正的日常操作由BBC发行的《制片人守则》具体规

范。从广义上来说，董事会应确保公正的概念不局限于狭隘的理解，不应限制知识的范围，不论是“科学的、社会的、

伦理的，或政治的知识”。应避免偏见，对不同的见解应以礼相待，用“理智的讨论辩其真伪”。广播人员不应对有分

歧的问题表达个人意见。不过，《制片人守则》申明，BBC对于某些原则性的问题无法做到中立，虽然某些原则无疑受到

文化传统的影响。《守则》指出，BBC认为“公正并不意味着对立国之本的基本道德问题，以及宪法阐明的信仰视而不

见，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。例如，在真理与谬误、公正与邪恶、自由与奴役、怜悯与残暴、宽容与狭隘等等之间，BBC无

法做到不偏不倚。” 

独立电视委员会负责管理私营电视。在1990年的某项立法之前，电视内容受到严格管理，目前这方面的管理松多了。英

国独立电视公司也有内部管理条例，即《制片守则》，它强调报道中的准确性、公平性和平衡性。公平性指以同等的份

量报道不同的观念；平衡性指播出了一面之辞的节目之后，应播出另一个反映不同意见的节目。私营电视与BBC一样，被

要求对不同的政党进行不偏不倚的报道。广播电台管理委员会比独立电视公司的管理更松一些，它只要求广播电台不应

给予某个人或组织“过多的重视”。广播电台管委会与独立电视公司一样，有权撤消其给予各私营广播公司的许可证，

许可证是通过拍卖颁发的。不过以什么样的理由撤回许可证，人们还在试目以待。 

广播电视质量委员会成立的宗旨是检查节目质量，如节目内容是否道德，是否过多表现暴力，展示犯罪，或有不适于儿

童观看的内容等。这个组织没有多少权威。作用稍大的是广播电视申诉委员会，它是一个有法律地位的组织，一旦它认

为某一投诉合理，有权责令电台、电视台撤回节目，并向当事人道歉。 

印刷媒体没有公正性、准确性方面的法律约束，也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督管理，只要不违反上文提及的不成文法条款就

行。广播电视管理严格的原因，可追溯到电子媒体产生之初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，电子媒体在社会上影响巨大，更容易

被偏见所左右。印刷媒体领域没有一个具有执法职能的管理组织，不过行业内部成立了一个印刷媒体申诉委员会，专门

处理报道不准确、不公正的投诉。这个自律性组织的出现事出有因，社会上存在着对报界行为广泛不满的情绪，政府有

关部门对报界施加压力，提出若报界自我约束无效，将成立有执法功能的机构，管理印刷媒体界的行为。 

七、结论 

媒体与政客之间一直存在着摩擦，这些摩擦随着以下问题的出现，越来越加深：公众对媒体的行为日益不满，记者对媒

体经营者与拥有者的权威日益不满，国际国内的竞争使媒体业工作量日益加重，等等。人们普遍认为，这些新问题的出

现降低了媒体服务大众的质量。若人们对媒体的功能、价值达成共识的话，上文所谈的媒体管理法律框架就可以有效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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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，但是，这种共识已不复存在了。因此，英国应该在更广泛的领域，重新考虑媒体的法律规范，以使媒体对社会做

出应有的贡献。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。 

(曹青译) 

作者：英国诺丁汉·特伦特大学语言与媒介研究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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